


关于废止《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调整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
任期和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的说明

2020年9月25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任期和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由三年调整为五年，保持了与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定》关于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五年任期的高度一致。同时，将山东省第十三届村民委员会和全省统一届期后的第三届城市居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时间调整至2021年，与全省县乡换届同步进行；新一届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之前，原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继续履行相应职责，实现了2021年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时间与县乡换届同步进行，保证了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延期换届后，能够依法履行相应职责，确保了基层和谐稳定。
鉴于2026年3月31日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 2026年3月31日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山东省第十三届村民委员会和全省统一届期后的第三届城市居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已于2021年8月完成了换届选举任务，实现了换届选举时间与全省县乡换届同步进行的任务要求，建议废止该《决定》。
[bookmark: _GoBack]

 山东省民政厅
2026年5月27日
